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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师发展分中心工作职责

医学教师发展分中心依托学校教师发展中心，以“研究、

创新、引领、服务”为宗旨，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医学教师

成长规律，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促进教师成长，为医学教

师职业生涯发展提供服务和保障。主要工作职责是：

第一条 负责建立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贯彻落实学校

关于教师发展的部署要求，统筹医学教师发展工作，制定教

师发展规划，建立规范化、常态化的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

第二条 负责教师培训规划与实施工作。根据学校发展

战略规划，制定教师分层分类、全员培训长远规划和年度培

训工作计划。负责组织教师参加各类进修，选派教师参加国

内外访学、研修等工作。负责组织教师岗前培训、师德师风

培训、教学能力培训、专业能力培训和科研能力培训等，构

建多元化培训体系，实现教师培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促

进全体教师职业化成长。

第三条 推动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针对教育教学过程



中遇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设立医学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

目。负责组织教师积极开展高等教育教学理念、教师教育理

论和教学技术理论研究，把握高等教育教学的发展规律，为

实施教师教学发展提供理论基础。负责组织教师开展人才培

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实验、

实习、实训和社会实践，教学资源共享、教学管理信息化、

教学质量保障、教学特色培育，大学生素质教育等方面的改

革研究与实践，切实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促进学校教育

教学高质量发展。

第四条 负责组织开展各类教师教学竞赛活动。组织或

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各级各类教师教学竞赛，营造热爱教

学、研究教学、潜心教学的氛围，创造教师教学学习交流机

会，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

第五条 负责开展教师研讨交流与咨询服务。组织教学

名师、优秀主讲教师、示范课教师开展教学专题研讨和咨询，

组织教学观摩研讨活动、教学经验交流会、午餐会、教学沙

龙等不同形式的活动，为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提供

全方位的咨询服务。

第六条 负责建立教师成长信息数据库，提升教师发展

数字化管理水平。负责汇聚校内外优质教学资源，为提高教

师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提供学习典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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